
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转移支付区域 (项目) 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2024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生态环境部

地方主管部门 吉林省财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资金情况

(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5081.82 2009 39.5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4055 2009 49.54%

地方资金 1026.82 0 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分配科学。按照《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管理办法》（财资
环〔2021〕43号）等要求，资金支持中央生态环境资金

项目储备库项目，优先支持重点边境村建设及跨年度实
施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方面。

下达及时性
达及时。收到财政部下达的资金指标文件后，省生态环
境厅会同省财政厅在规定的时限30日内将资金全部分解
下达。

拨付合规性

拨付合规。根据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和财政部门提供的转
移支持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等资料，资金使用
部门、单位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

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实
有资金账户。

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根据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和财政部门提供的转

移支持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等资料，资金使用
部门、单位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发

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情况。

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根据相关生态环境部门和财政部门提供的转
移支持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等资料，资金使用

部门、单位能够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
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严格。我厅采取季调度、季通报的方

式，落实项目和资金“双监控”管理制度。同时，为进
一步加强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截至2024年底，我厅
完成了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资金项目监督帮扶工作 ，范

围覆盖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等10个市（州），
持续推进我省专项资金监督检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管理。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按照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及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充分发
挥中央专项资金的引领示范作用，支持我省9个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和农村黑臭水体整治项目3000万元。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治理后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收
集和处置，村庄整体环境干净整洁。

2024年，各地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与农业农村部门改厕 、住建部门示范

镇建设、文旅部门乡村旅游精品村建设、乡村振兴部门千村示范和百村提升
、重点边境村建设等重点任务相互融合，协同推进，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农
村污水治理工作，实际完成1464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

绩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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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一
级

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支持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行政
村数(个）

14 6

资金共计支持了3个项目，其中，图们市

边境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已完成;长
白朝鲜族自治县“鸭绿江乡村振兴示范

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和龙市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因办理项目提级论
证和前期手续时间过长，导致项目未能

及时开工。目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鸭绿江乡村振兴示范带”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已开工，和龙市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项目正在履行招标程序。因此，部
分指标尚未完成，项目完成后可实现设
定的绩效指标。

指标2:新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吨
/日)

829 142.28

质量指标
指标1: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指标2:经过整治的村庄，满足“三基本”

要求
≥90%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项目开工率（%） 100% 66%

指标2:项目完工率（%） 40% 33%

效
果
指

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指标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 33% 43.30%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新完工设施稳定运行比例 100% 100%

可
持

续
影
响

满意度指标 指标1:项目受众满意度（%） ≥90% 100%


